附件3

福州市罗源县人才公寓租赁申请承诺书

[bookmark: _GoBack]    本单位严格按照《罗源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罗源县引进紧缺急需专业人才分层次奖励补助措施>的通知》（罗政〔2018〕30号）及其实施细则和《罗源县人才公寓暂行管理办法》通知精神，认真负责地对本单位本次申请人才公寓的             等      人的信息（包括申请人才及配偶的姓名、身份证号，人才的职务、职称、现有住房情况等)进行审核把关，并按规定张榜公示，现将符合申请条件人员材料上报，如有隐瞒、失实，愿承担相应责任。
特此承诺。

单位经办人：
单位法人代表：

承诺单位盖章：
承诺时间：    年  月  日



